
陈斌/文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副秘书长

Column 15
２０21．9.14 星期二 责编：皮磊 美编：王坚

一、个人捐赠是第三次分配
的基石

第三次分配相较于第二次
分配的主要特征在于，第二次分
配是以政府及其部门通过税收、
社会保障等强制性手段实现的，
而第三次分配是建立在企业、个
人等多元社会力量自愿捐献的
基础之上，个人捐赠在其中发挥
着主导性作用，并表现在以下两
个方面：

一方面 ，从属性来看 ，个人
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本质特征。
第三次分配是以慈善事业为表
现形态，而慈善事业整体上是一
种混合型社会分配方式。它的资
源来源通常包括三种渠道：一是
企业或各类经济实体的捐赠，往
往兼有初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
的内容；二是政府财政对慈善事
业的资助 ，比如 ，在部分发达国
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大量慈善
组织获得了政府的财政资金支
持 ，这属于再分配的范畴 ；三是
社会公众的个人捐赠，它是社会
公众在获得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之后所进行的自愿捐献，而这正
是属于第三次分配的范畴，也是
第三次分配的核心内容和本质
所在。

另一方面， 就功能而言，个
人捐赠是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支
撑。尽管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来
自政府的资助和企业的捐赠，但
如果过分依赖前者则可能影响
慈善组织的独立性，而企业捐赠
由于受到资本逐利本性的影响，
往往牵涉商业利益、资源交换等
非慈善因素。 与前两者相比，个
人捐赠的稳定性更强，也更符合
第三次分配的初衷。如果包括高
收入群体在内的社会成员广泛
参与，不仅能够为慈善事业的发

展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厚实
的经济基础，进而真正发挥第三
次分配的有益补充功能，而且能
够起到提升社会道德、润滑社会
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等功能。

二 、 当前我国个人捐赠占
比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 “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发展
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
格局”， 为新时代慈善事业的发
展提供了明确指引。 不过，当前
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缓慢且个人
捐赠占比低的现实与其发挥收
入分配的调节功能之间还有巨
大差距。根据中国慈善联合会发
布的 《2019 年度中国慈善捐助
报告 》显示 ，近年来我国每年慈
善组织募集的捐赠款物总额为
1500 亿左右，占 GDP 的比重约
为 0.15%；个人捐赠款物总额计
300 多亿元，约占全部捐赠总额
的 25%，而企业捐赠的比重往往
超过 60%。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
其每年的慈善捐赠额约占 GDP
的 2%， 且个人捐赠占比往往达
到 70%以上，如果再加上来自家
族基金会的捐赠和遗产捐赠，个
人捐赠的比例甚至高达 80%。对
比发现，以慈善事业为主要表现
形态的第三次分配对调节我国
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的功
能还十分有限。企业捐赠多而个
人捐赠少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探寻：

一是儒家 “亲亲 ”思想和传
统“报”的观念影响。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对慈善事业发展影响较
大的是儒家的 “亲亲”思想和传
统“报”的观念。前者讲求行善应
遵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差序
原则。比如，在我国，多数社会成

员在心理上更倾向于向自己熟
悉之人 （如亲戚朋友、邻里乡亲
等 ）捐赠 ；后者主张 “恩有源 、惠
有主”，理应“知恩图报”，这也是
面对面的直接资助形式在我国
更受欢迎的原因。

二是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与
专业性不足。慈善事业是建立在
社会公众自愿捐献的基础之上，
并以具有公信力的慈善组织作
为实施基础。由于一些慈善组织
信息不公开、行动不迅速 ，甚至
出现以慈善之名行诈骗之实的
现象，进而引发公众质疑和部分
慈善组织的信任危机，极大地挫
伤了公众参与捐赠的积极性。一
些慈善组织发育不足、专业性不
强，缺乏专业人才与专业服务能
力， 从而也难以赢得公众信任。
此外，部分慈善组织出于短期成
本效益的考虑，依赖主管部门的
行政资源或机构领导人的个人
关系，认为针对企业的劝募活动
所需耗费的人力、物力 、财力等
成本较少 ，效率更高 ，往往更倾
向于以企业为募捐重心。

三是现行政策对个人捐赠
的激励不足。从税收减免政策和
减免程序来看，针对个人捐赠的
激励仍存在一些不足。在慈善税
收减免政策方面，存在重机构而
轻个人的情况。比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
法》）中有关企业捐赠支出“超过
年度利润总额 12%的部分，准予
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时扣除”的规定已通过修
订《企业所得税法》得以落地，而
关于个人捐赠的税收优惠目前
还缺乏具体细则，对于个人捐赠
限定在应纳税所得额的 30%本
就不高，同时也缺乏对于超出部
分延期结转的政策规定；对于房
屋等非货币形态的捐赠还存在
繁多的税负和行政费用。在慈善
税收减免程序方面，申请税前扣
除的程序较为繁杂，对于货币形

态的捐赠，个人即便拿到了捐赠
票据 ，仍需经历多重手续 ；对于
非货币形态的捐赠，由于定价困
难，缺乏统一的发票申请标准和
定价评估，导致慈善组织不偏好
接收。

三、多措并举提升个人捐赠
积极性

基于个人捐赠在第三次分
配中的核心功能而我国个人捐
赠占比低的客观事实，有必要采
取多项措施来提升个人捐赠的
积极性。

其一，在尊重传统慈善文化
基础上增强国民现代慈善意识。
现代慈善意识不同于我国传统
慈善活动中的恩赐、 怜悯观念，
现代慈善事业可以概况为用“自
愿、平等、博爱、共享”等理念，通
过组织化的方式运作而成，它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
结构变化与社会分工发达的要
求。 《慈善法》的颁布与实施推动
了中国慈善事业从传统走向现
代，有必要在尊重传统慈善文化
的基础上通过慈善教育、舆论宣
传等方式增强国民的现代慈善
意识，引导其积极参与现代慈善
事业。

其二，重视社区慈善与网络
慈善的发展。中华民族素有邻里
互助的优良传统，这为社区慈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社
区慈善组织既能有效动员社区
慈善资源与志愿力量，同时也为
社会成员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
途径。网络慈善依托于互联网募
捐平台，具有辐射面广、受众多、
互动性强 、 成本低等一系列优
势， 但因互联网本身的虚拟性、
隐蔽性、复杂性等特征以及募捐
平台审核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其
在为公众参与捐赠带来便利的
同时，也可能因不良个案或失范
行为而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因
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网络慈善

的边界以及网络募捐平台运行
主体的属性及其责任，并为处置
网络慈善活动中的失范行为提
供法律依据。

其三，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
力与专业性。公信力直接决定慈
善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而公信
力的取得又取决于充分的信息
披露和快捷的行动能力。 为此，
主管部门应督促慈善组织在信
息披露与行动能力上不断改善。
公信力亦与慈善组织自身的专
业性密不可分，有必要重视慈善
专业人才的培养，尽快出台专门
针对慈善专业人才培养的支持
性政策，进而加强慈善组织的专
业化、精细化建设。

其四，完善慈善财税政策并
提供便捷的税收减免服务。进一
步提高免税比例并允许结转，以
此鼓励个人大额捐赠；针对房屋
等非货币形态的捐赠，因其不属
于商业行为，应免除契税等相关
税负；慈善信托是符合我国传统
文化和家族财富传承的重要方
式，也需完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因为仅
有个人所得税的激励机制， 依然
无法阻止财富的积累和转移，通
过遗产税和赠与税可反向激励富
人群体参与捐赠。 与此同时，税务
部门应当为捐赠者提供更为便捷
的税收减免服务， 包括推广电子
捐赠发票以解决小额捐赠的发
票问题、允许个人捐赠年底统一
归集抵扣个人所得税等。

此外，在倡导物质激励的同
时，也应重视精神褒奖。 有必要
树立物资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
的理念 ， 通过相关机制为捐赠
者、志愿者等个体参与者提供荣
誉奖励、 价值肯定等精神激励，
完善包括不同层级的奖励机制，
既使大额捐赠者得到社会褒奖，
也使小额捐赠者受到社会关注，
进而形成人人向善的良好社会
氛围。

第三次分配应更鼓励个人捐赠

益言堂

� �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
同富裕，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与初次分

配以市场为主体和再分配由政府主导不同，第三次分配是以社会力量为主体，以慈善捐赠为实
现形式，而个人捐赠在其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


